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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今年以来，平安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动作频频，1
月7日，该公司与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
建学术平台；近日又宣布成立互联网不孕不育专科中心，无
论是签约现场，还是对外宣传，均使用“平安好医生”字样，殊
不知这五个字早已在法律层面失效。早在2020年 6月11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已终审宣告，“平安好医生”系列
商标因对“好医生”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构成近似，被依法
宣告无效。此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对“平安好医生”商标
及图重新作出无效宣告。

从2018年4月起，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好医生集团”）与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健康”）的“好医生”商标侵权纠纷一案，经多家法院多
轮审判，平安健康均败诉，但时至今日，用搜索引擎搜索“平
安好医生”字样，各种以“平安好医生”冠名的官网、招牌信
息、新闻资讯仍铺天盖地。在线下，平安健康以“平安好医
生”为名的各种广告一如既往，大量投放。

面对“好医生”商标纠纷一案，各级法院秉公执法，以公
正和高效的审判维护着法律的尊严，但如今“执行难”仍是难
以破解的难题，而这也折射出：“执行难”依旧是法治建设最
大的障碍之一，这一现状得不到根本解决，大众多年来建立
起来的对法律的信任感，以及对法治的信仰和期待，则会有
被逐渐蚕食的风险。

“好医生”商标案遭遇执行难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

在审判层面，“好医生”商标案已尘埃落定，平安健康
停止标志性使用“好医生”或“平安好医生”等侵害商标及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一个简单的执行案例，但因何仍然遭
遇“执行难”，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毋庸置疑，执行难由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必须综合治
理，但迄今为止平安健康虽一次次败诉，但在执行层面均
悬而未果，虽然平安健康不断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请重审
程序，业内律师表示，这并不影响现有的停止侵权判决，
以及后续的执行。

在“好医生”商标案终审落锤后，好医生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给平安公司下达了执行通知，但是平安
方面一直以种种理由拒绝全面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决。2020年4月，秦戬被限制消费，此后随着秦戬的离职，
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强制执行申请就进入了漫长
的等待中。面对平安方面一次次的拒绝执行，法院未对
平安健康采取任何执行处罚措施，既未罚款，也未上失信
名单。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徐家力认为，从
“好医生”商标案遭遇执行难不难看出，体制机制的原因
仍是执法不顺畅的主要障碍之一。尤其是现存的终结本
次执行制度、内部审批制度等为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提供
了机会，导致执行案件越积越多。

徐家力强调，执行难是顽疾，治顽疾应用重典，一方
面在现有基础上，国家应加大对拒执罪的处罚力度，同时
也要对故意阻碍执行涉嫌虚假诉讼、虚假仲裁的犯罪行
为严惩不贷。

另一方面，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利用公安大数据
等高科技手段对被执行人进行监管，不存在技术上的难
题。而在制度层面上，尽快填补执法层面法律法规的空
白，疏解执法冲突点和堵点，清除拖延执行、胡乱执行等
各种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生存土壤，已势在必行。

“执行难”是建设法治社会“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
点和痛点，自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
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以来，全国上下通过各种制度建
设和举措推进，“执行难”问题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
解。时至今日，面对缠诉、赖诉、拒不执行等一些执法层
面的“难啃骨头”，仍需在制度设计上重拳出击，同时也要
落到实处，看到效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11月24日印发了《关于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其中“建立重复侵权、故意侵权
企业名录社会公布制度”是亮点之一，未来通过失信“黑
名单”等信用惩戒措施来约束被执行人，避免让一些知识
产权保护案件面临“空判”的尴尬，不仅是提振市场主体
信心，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执行难”
问题的重要突破点之一。

据了解，从2014年 8月开始，平安集团先后申请了
平安医生、平安健康、平安好医、平安好医生、好医生来
了、平安好一生等多个商标，从字面上不难发现，该公司
通过有计划注册商标，一步步接近“好医生”品牌。作为
一家大型知名企业的上市公司，“平安好医生”近年来因
商标侵权、抄袭、亏损、关联交易等问题，频频深陷舆论
泥淖。

2020年5月，平安健康推出健康卫士产品，因涉嫌抄
袭雪扬科技的“安顿产品”，发布不到24小时就下架。同
月，该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王涛被免
职，近半年时间内多位高管离职。此前，在四川两级法院

“硬核”执法的推动下，平安健康正式在《中国消费者报》
上发表致歉声明，并称将“停止侵权行为”。与此同时，该
公司一方面公开强调尊重并支持司法判决，另一方面却
表示“平安好医生及图”商标获得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的核准，公司在日常业务和公司运营中对该商
标的使用、宣传不受任何影响。

此后，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判

决，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平安好医生及图”进行无效宣告，
在法律意义上，“平安好医生”彻底失效，继续使用无疑是
在挑战法律权威。

面对这样的现状，平安健康开启了缠诉之旅，2020年
9月3日，平安健康将第一轮的案件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
重新提起了新一轮的诉讼。2020年9月22日，北京知识
产权法院裁定：驳回平安健康的起诉。2020年10月，平安
健康再次将案件上诉至北京高院。2020年12月1日，北
京高院裁定：驳回平安健康上诉，维持原裁定。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改革奏出了我
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最强音，但与此同时，一些恶意诉讼、
无理缠诉也大幅增加。在“好医生”商标案中，经多地各
级法院多轮审判，平安健康均以败诉告终，但该公司一方
面拒绝执行判决，以消除侵权影响，另一方面还在不断向
法院提起再审申请。业内法律人士表示，这种明知没有
新的合法、可信证据，仍为了自身利益久诉不息、死缠硬
磨，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侵占，而且也耗费着国家的财
力、物力，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侵犯和藐视。

2018年4月27日，好医生集团因“好医生”商标被侵权
问题，一纸诉状将平安健康告至成都中院，2019年3月9日，
成都中院一审判决平安健康构成侵权，责令该公司停止标
志性使用“平安好医生”“好医生”字样，在《中国消费者报》
上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并赔偿300万元。此后，平安健康
不服，向四川高院提起上诉，最终均败诉。

在此之前，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
也对“平安好医生”商标及图重新作出无效宣告。2020年6
月10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平安集团的7件“平
安好医生”系列商标被宣告无效。此后，平安集团再次将国
家知识产权局按照两级法院生效判决作出的无效宣告裁定
起诉至北知法院，并上诉至北京高院。2020年12月1日，北
京高院再次裁定：驳回平安公司上诉，维持原裁定。

在“好医生”商标侵权纠纷及商标争议案件中，尽管当
事方好医生集团与平安集团在体量和影响力方面无法抗
衡，但从四川到北京，从地方法院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均
表现出公平对待，公正处理的办事风格。从2018年4月直
至2020年12月1日，在多轮审判中，各级法院均裁定平安方
面败诉，彰显了各级法院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各级法院积
极作为，为维护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做
出了巨大贡献。以四川为例，2019年，四川各级法院共受理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1636件，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审判效
率大幅提升，作为专门的审判法庭，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的
案件平均审理时间从2014年的147天缩短至2019年的79
天。此外，为了更好地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案例参照，四川
高院还发布了《2019年四川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白皮书）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好医生”商
标侵权诉讼案也成为“四川法院2019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2020年以来，四川法院以“服务大局实质化，对应依法治
理；诉源治理实质化，对应源头治理；诉讼服务中心实质化，
对应分类治理；庭审实质化，对应重点治理；执行指挥中心实
质化，对应末端治理；文化建设实质化，对应综合治理”六个
实质化为抓手，各项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在全国各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各省
市人民法院聚焦“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顽症
痼疾，一一攻关，审判质效大幅提升，据公开资料显示，2019
年全国法院共收到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81793件，全国审结
475853件，同比上升44.16%和48.87%，为法制国家建设和
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在
建和已建成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数量达到41家，这些中心发
挥专业优势，业已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坚力量。

给力的法院

难缠的对手

执行依然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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